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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4/2001 號  
(前 編 號 為 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告 第 1 4 / 2 0 0 1 號 )  

(前 編 號 為 教 育 署 行 政 通 告 第 14/2001 號 ) 

 

《 教 育 實 務 守 則 》 開 始 生 效  

 

 ［ 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 －   

  (a) 各 校 校 監 及 校 長  —  備 辦 ； 及  

   (b) 各 組 主 管  —  備 考 。 ］  

 

 

摘  要  

 

 本 通 告 旨 在 提 醒 各 學 校 ， 根 據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》 制 訂 的 《 教 育 實

務 守 則 》 已 於 二 零 零 一 年 七 月 六 日 正 式 生 效 ， 並 會 介 紹 教 育 署 所 設 立

的 調 解 機 制 ， 以 協 助 有 關 人 士 處 理 在 學 校 教 育 範 疇 中 可 能 構 成 的 殘 疾

歧 視 個 案 。  

 

2. 各 校 監 /校 長 /組 別 主 管 務 請 同 時 參 考 本 署 在 一 九 九 六 年 九 月 三 十 日

就 《 性 別 歧 視 條 例 開 始 生 效 》 發 出 的 教 統 局 通 告 第 165/1996 號 及 在 一

九 九 九 年 五 月 六 日 就《 消 除 一 切 形 式 歧 視 》發 出 的 教 統 局 通 告 第 18/1999

號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學 生 都 享 有 平 等 機 會 接 受 教 育 。  

 

 

背  景  

 

3.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》(下 稱「 條 例 」)的 所 有 條 文 已 在 一 九 九 六 年 十 二

月 二 十 日 正 式 生 效 。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平 機 會 」 )根 據 該 條 例 制

定 的 《 教 育 實 務 守 則 》 (下 稱 「 守 則 」 )， 亦 於 二 零 零 一 年 七 月 六 日 正

式 生 效 。  

 

4.  平 機 會 制 定 此 份 守 則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(1)協 助 教 育 機 構 制 定 防 止 及 消

除 殘 疾 歧 視 的 政 策 與 程 序 ； (2)向 教 育 工 作 者 發 出 實 際 指 引 ， 使 其 服 務

殘 疾 學 生 時 的 行 為 符 合 該 條 例 的 條 文 ； 及 (3)使 殘 疾 人 士 、 其 家 長 及 有

關 人 士 (如 :家 人 、 照 料 者 及 業 務 伙 伴 等 )認 識 他 們 在 條 例 下 應 有 的 權 利

及 責 任 。  

 

http://www.emb.gov.hk/circular/data/smc/MC96165C.pdf
http://www.emb.gov.hk/circular/data/admc/AD99018C.pdf
http://www.emb.gov.hk/circular/data/admc/AD99018C.pdf


 

5. 平 機 會 已 將 整 份 守 則 上 載 於 該 會 的 網 頁 ( 網 址 ：

http://www.eoc.org.hk)， 供 市 民 參 考 ， 稍 後 亦 會 派 發 該 守 則 給 各 學 校 備

考 。 平 機 會 已 計 劃 在 網 頁 上 提 供 一 些 有 關 殘 疾 歧 視 的 常 見 問 題 和 答

案 ， 協 助 公 眾 了 解 條 例 的 內 容 和 執 行 方 法 。  

 

6. 學 校 務 須 特 別 留 意 該 守 則 的 下 列 部 分 ：  

(i) 給 教 育 機 構 的 實 務 指 引 （ 第 11至 20段 ） ； 及  

(ii)  角 色 與 責 任 （ 第 23至 25段 ） 。  

 

 

校 本 投 訴 程 序

 

7.  由 於 家 長 和 學 校 對 於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兒 童 的 教 育 安 排 或 會 持 有 不

同 意 見 ， 我 們 希 望 兩 者 能 直 接 溝 通 ， 以 學 生 的 利 益 為 大 前 提 ， 尋 求 雙

方 皆 可 接 受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 

 

8. 該 守 則 第 23.2.8 段 列 明 ：「 教 育 機 構 宜 訂 立 一 套 投 訴 程 序 ， 以 處 理

有 殘 疾 的 學 生 或 申 請 入 學 者 及 /或 其 家 長 對 關 乎 《 條 例 》 事 宜 的 不 滿 或

投 訴 。 這 等 程 序 應 知 會 教 育 機 構 的 全 體 學 生 及 家 長 ， 使 他 們 認 識 該 等

程 序 的 功 能 及 運 作 情 況 。 」 為 實 踐 校 本 管 理 的 精 神 ， 每 所 學 校 都 應 有

一 套 處 理 家 長 或 學 生 投 訴 的 校 本 機 制 ， 學 校 可 依 照 既 定 的 程 序 處 理 涉

及 殘 疾 歧 視 的 投 訴 。 然 而 ， 學 校 須 確 保 有 關 機 制 符 合 守 則 的 要 求 。 現

建 議 學 校 應 關 注 的 一 些 重 點 ， 以 供 參 考 ， 詳 情 載 於 附 錄 I。  

 

 

教育署調解機制 

 

9.  本 署 認 為 校 方 和 家 長 應 透 過 學 校 的 既 定 程 序 直 接 商 討 問 題 ， 但 若

雙 方 未 能 達 成 共 識 ， 教 育 署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會 以 學 生 的 利 益 為 大 前

提 ， 向 校 方 和 家 長 提 供 協 助 ， 建 議 和 解 方 案 (有 關 調 解 機 制 的 細 節 ， 請

參 閱 附 錄 II)。  

 

10. 我 們 必 須 指 出 ， 設 立 這 個 處 理 在 教 育 範 疇 中 可 能 構 成 的 殘 疾 歧 視

個 案 的 調 解 機 制 ， 絕 不 會 侵 犯 任 何 人 士 的 投 訴 權 利 。 家 長 如 欲 作 出 殘

疾 歧 視 的 投 訴 ， 除 可 選 擇 循 校 本 投 訴 程 序 或 教 育 署 的 調 解 機 制 解 決

外 ， 如 認 為 有 需 要 ， 亦 可 將 個 案 交 平 機 會 處 理 。  

 

http://www.eoc.org.hk/


11. 我 們 希 望 ， 在 學 校 、 家 長 和 教 育 署 三 方 面 互 相 支 持 和 合 作 下 ， 在

教 育 範 疇 中 可 能 構 成 殘 疾 歧 視 的 個 案 都 可 以 解 決 ， 讓 每 個 孩 子 都 能 在

一 個 切 合 其 個 別 需 要 的 環 境 中 愉 快 地 學 習 ， 全 面 發 展 個 人 的 潛 能 。  

 

 

查 詢 

 

12. 如 有 問 題 ， 請 向 所 屬 的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的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或 學

校 發 展 主 任 查 詢 。  

 

 

 

 教 育 署 署 長  

 葉 曾 翠 卿 代 行  

 

二 零 零 一 年 七 月 十 七 日  



附 錄 I 

制 訂 校 本 投 訴 程 序 需 關 注 的 重 點  

 

1.  本 署 籲 請 家 長 與 學 校 ， 如 對 學 童 的 教 育 問 題 持 有 不 同 意 見 ， 應 直

接 溝 通 ， 以 學 生 的 利 益 為 大 前 提 ， 尋 求 雙 方 皆 可 接 受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 

 

2.  學 校 在 面 見 新 生 家 長 及 在 新 學 年 開 始 時 ， 應 提 醒 家 長 盡 早 向 學 校

說 明 子 女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， 讓 學 校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作 出 合 理 的 遷 就 。 同

時 ， 學 校 應 通 知 家 長 ， 如 對 校 方 處 理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子 女 的 安 排 有 不 同

意 見 ， 可 直 接 跟 老 師 或 校 長 商 討 ； 如 有 需 要 ， 甚 至 可 向 校 董 會 反 映 意

見 。  

 

3.  由 於 每 所 學 校 都 應 有 一 套 處 理 家 長 或 學 生 投 訴 的 校 本 程 序 ， 當 遇

到 涉 及 殘 疾 歧 視 的 投 訴 時 ， 學 校 可 依 照 校 方 既 定 的 程 序 處 理 。 然 而 ，

學 校 亦 須 參 照 守 則 第 23及 24段 關 於 「 教 育 機 構 」 和 「 教 師 、 其 他 專 業

人 士 及 職 員 」 的 角 色 和 責 任 的 條 文 及 下 列 各 點 ， 以 確 定 校 本 投 訴 程 序

符 合 守 則 的 要 求 ， 使 校 方 能 秉 公 辦 理 每 宗 殘 疾 歧 視 的 投 訴 ：  

(1) 校 方 須 讓 家 長 清 楚 知 道 處 理 投 訴 的 校 本 程 序 ；  

(2) 當 收 到 投 訴 後 ， 校 方 應 公 平 和 公 正 地 進 行 調 查 ；  

(3) 校 方 應 向 家 長 保 證 不 會 因 向 學 校 作 出 投 訴 而 遭 受 不 平 等 對 待 ；  

(4) 除 原 校 教 師 外 ， 校 方 可 邀 請 任 何 合 適 的 人 士 (例 如 家 長 、 舊 生 、

相 關 專 業 人 士 或 業 外 人 士 等 )參 與 調 查 ；  

(5) 校 方 不 宜 安 排 與 投 訴 個 案 有 關 的 教 職 員 參 與 調 查 工 作；若 校 長 與

該 個 案 有 關 ， 則 應 由 校 董 會 進 行 調 查 及 調 解 工 作 ；  

(6) 負 責 調 查 的 人 士 必 須 抱 持 公 平、公 正 和 獨 立 的 態 度，並 恪 守 保 密

原 則 ；  

(7) 校 方 應 在 合 理 時 間 內 展 開 和 完 成 調 查 工 作 ；  

(8) 校 方 必 須 保 障 家 長 及 有 關 的 教 職 員 跟 負 責 調 查 的 人 士 會 面 的 權

利 ， 讓 各 人 能 充 分 解 釋 實 際 情 況 、 困 難 和 需 要 ；  

(9) 校 方 應 向 家 長 解 釋 調 查 結 果 ， 共 同 尋 求 改 善 方 法 ， 達 成 和 解 。  



附 錄 II 

教 育 署 調 解 機 制  

 

1.  家 長 或 學 校 如 需 要 就 殘 疾 歧 視 個 案 向 教 育 署 尋 求 協 助 ， 可 以 書 面

或 口 頭 形 式 向 學 校 所 屬 的 教 育 署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提 出 。  

 

2. 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人 員 接 到 由 家 長 或 學 校 提 交 的 殘 疾 歧 視 個 案 後 ，

會 盡 速 向 有 關 人 士 了 解 詳 情 ， 並 在 兩 星 期 內 安 排 家 長 和 學 校 代 表 出 席

調 解 會 議 ， 共 同 商 議 解 決 方 法 ， 以 期 達 成 和 解 。 調 解 會 議 的 目 的 ， 是

以 直 接 和 快 捷 的 方 法 解 決 家 長 與 學 校 的 分 歧 。  

 

3.  我 們 相 信 ，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人 員 作 為 學 校 的 伙 伴 ， 會 熟 悉 學 校 的

情 況 ， 並 且 能 夠 較 客 觀 地 協 助 家 長 和 學 校 達 成 共 識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該 處

人 員 更 會 探 訪 學 校 ， 收 集 資 料 ， 並 向 署 內 專 業 人 員 如 教 育 心 理 學 家 、

課 程 發 展 主 任 或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等 徵 詢 意 見 。 我 們 希 望 在 學 校 、 家 長 和

教 育 署 三 方 面 的 合 作 下 ， 大 部 分 個 案 都 可 透 過 調 解 會 議 達 至 和 解 。  

 

4.  如 調 解 會 議 未 能 解 決 家 長 和 學 校 的 分 歧 ， 教 育 署 會 以 個 案 研 究 小

組 形 式 徵 詢 外 界 人 士 的 意 見 ， 尋 求 解 決 方 法 。 個 案 研 究 小 組 主 要 由 署

外 人 士 組 成 ， 其 職 權 範 圍 是 就 個 別 殘 疾 歧 視 個 案 進 行 研 究 、 探 討 解 決

方 法 及 向 教 育 署 提 交 調 解 建 議 。  

 

5.  個 案 研 究 小 組 委 員 由 教 育 署 署 長 委 任 ， 除 主 席 外 ， 其 餘 委 員 皆 由

署 外 人 士 擔 任 ， 包 括 家 長 、 教 育 界 人 士 及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， 如 醫 學 界 代

表 、 法 律 界 代 表 、 教 育 心 理 學 家 、 社 工 界 代 表 及 業 外 人 士 等 。 教 育 署

將 根 據 個 案 的 性 質 邀 請 有 關 界 別 的 人 士 加 入 研 究 小 組 。  

 

6.  教 育 署 會 參 考 個 案 研 究 小 組 的 建 議 、 實 際 運 作 及 資 源 配 套 等 因 素

而 訂 出 調 解 方 案 ， 為 家 長 和 學 校 進 行 調 解 ， 並 落 實 有 關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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